
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7 级工商管理类学生

专业预分流志愿表

注：

1. 学生必须把本表中由其填写的栏目填写完整，本志愿表才有效，学生方可进入专业分流

阶段。未按时或者未按要求提交本志愿表的学生，视同该生愿意接受其余学生选择专业

后的有修读名额的专业；

2. 工商管理类仅限在会计、市场营销、人力资源管理之间选择专业；

3. 本表涂改无效。

姓名 性别 班级 学号

第一志愿专业 第二志愿专业

第三志愿专业 第四志愿专业

本人及本人家长已经了解《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类招生学生

专业培养与分流暂行办法（2018 修订）》。

经本人与本人家长讨论，本人慎重填报以上志愿专业。

学生签名： 日 期：

以下栏目不由学生本人填写

学 生

高 考

成 绩

辅导员填写该栏成绩并签署核实无

误意见。

辅导员签名：

日期：

第 一

学 年

平 均

成 绩

教务员填写该栏成绩并签署核实无

误意见。

教务员签名：

日期：

综 合

成 绩

教学管理办公室主任签署核实无误

意见。

教学管理办公室主任签名：

日期：

预 分

流 修

读 专

业

学院主管领导签署意见。

主管领导签名：

日期：

学院公章


